
依據：景文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前置作業
8月起資者：6月起提出申請。
2月起資者：1月提出申請。
升等教師填寫升等申請表及教學服務
成績考核表送各相關單位簽核(教學服
務成績考核表以密件方式辦理)。

符合升等助
理教授及講
師之教師

升等申請前置作業期：
本校各級專任教師在校服務滿1年以
上，並符合「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
5條者，得申請升等。

 

各學術單位(系
、所、中 心、
室)教評會

不通過

不通過

不通過

不推薦

不通過

不通過

頁面 1

系教評會初審
8月起資者：應於8月完成初審。
2月起資者：應於2月完成初審。

院教評會複審

推薦
院教評會8月起資者：應於9月初完成複審。

2月起資者：應於3月初完成複審。

校教評會決審(一)
資格審查

校級外審

結案

人事室
承辦人

各院承辦人

通過

通過

通過

通過

8月起資者：最遲應於11月完成決審
           (一)。
2月起資者：最遲應於4月底完成決審
           (一)。

注意事項：
1.校級教評會召開時程請參照本校教評會召開日程表之時程辦理。
2.授權自審之教師升等案，各系教評會應於8月或2月份召開，並於該學期內完成報部審定者，以
各學期開始之年月起計年資，否則教師證書年資起計將自各系教評會審議通過之月份起計。

3.辦理教師升等案之其他法規依據：
  (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資格審定辦法」、「大學辦理學歷採認辦法」、「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及相關施行細則 與作業須知。
  (2).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教師著作外審作業要點」及各學院之「升等審查

標準」。
4.存檔後之sop彙編除供各教師及單位執行業務之依據外，亦備供各項訪視、評鑑用。

由各單位以校函方式函知
當事人，並告知其對決定
不服時之救濟管道並結案。

8月起資者：應於12月完成校級外審。
2月起資者：應於5月完成校級外審。

校教評會決審(二)

報送教育部

8月起資者：最遲應於隔年1月中完成
決審(二)。

2月起資者：最遲應於6月完成決審
           (二)。

8月起資者：最遲應於隔年1月底前
完成報部。

2月起資者：最遲應於7月底前完成報
部。

校教評會

教育部

院教評會複審

院級外審

8月起資者：應於9月底完成院級外
審。

2月起資者：應於3月底完成院級外
審。

8月起資者：應於10月初完成院級複
審。

2月起資者：應於4月初完成院級複
審。

通過

通過

院教評會

校教評會


